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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居民供热价格调整工作背景
（一）现行的居民供热价格收费标准
依据《关于核定扎赉诺尔区居民供热价格的通知》（扎发改字〔2023〕86号）文件，我区现行居民供热价格标准为3.5元/平方米·月，采暖延长期（每年9月20日至9月30日、次年5月1日至5月10日）实行减半征收，自2023年采暖期起执行。
（二）企业提出生产经营困难
近年来，受煤炭等能源价格、设备维护等成本持续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承担我区主要供热任务的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经营压力显著加大。企业已正式向我委提出调价申请，反映其供热业务长期处于价格与成本严重倒挂的状态，为保障企业有能力持续稳定提供优质服务，实现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适时适度调整供热价格、理顺价格机制。
（3） 落实温暖工程部署要求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呼伦贝尔市城镇供热管理办法》等规定，供热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应遵循“合理补偿成本”原则。启动本次居民供热价格调整工作，是落实自治区及呼伦贝尔市关于温暖工程相关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旨在合理补偿供热成本，助力企业运营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二、前期准备工作开展情况
（一）成本监审情况
根据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提出的申请，2025年4月至5月，我委组织开展了该公司2022-2024年度供热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经审核，该公司三年平均核定供热成本为158,957,803.93元，平均供热面积为35,946,169.15平方米，据此核算的单位面积供热成本为4.42元/平方米·月。同期企业平均单位面积供热收入为3.86元/平方米·月，收费价格与成本之间倒挂0.56元/平方米·月。上述成本监审结论已于2025年8月22日至9月21日依法向社会进行公示。
（二）拟调整方案及征求意见情况
根据企业成本监审结果，并参照呼伦贝尔市相关地区价格调整幅度，我委提出初步价格调整方案，采暖期（当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30日）由现行3.5元/平方米·月调整为3.93元/平方米·月，上调价格0.43元/平方米·月，采暖延长期（当年9月20日至9月30日，次年5月1日至5月10日）继续实行减半征收政策。对于居民低收入家庭，其供热价格仍维持3.21元/平方米·月不作调整（依据《关于对低收入家庭供热价格执行情况的补充通知》扎发改字〔2025〕82号），采暖延长期减半征收。
2025年11月24日，我委组织召开了居民供热价格调整征求意见会，邀请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消费主体代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等多方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在听取成本监审数据、调整背景及拟调整方案汇报后，对调价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并原则同意该方案。区住建交通局重点就调价后的供热服务质量对企业提出明确要求，强调须切实履行管道维护保养责任，保障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在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前，本草案已书面征求了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区委政法委及第一至第五街道办事处、灵泉镇等单位的意见。各单位均未提出原则性异议。
三、提请审议事项
审议按照居民供热价格上调0.43元/平方米·月的调整幅度，依法启动后续价格调整程序。由区住建交通局依法履行供热行业监管责任，牵头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期30日）；区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召开听证会（需提前30日公告）；区司法局开展合法性审查（7个工作日）等相关事宜，需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确保调价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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